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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有關議員質詢的研究大多數是針對國會議員來進行分

析，對於地方議員的研究並不多。因此，本文將研究焦點放在地

方議員於口頭總質詢時的表現，希望能補充相關研究的成果。本

文以苗栗縣第十八屆議會來進行探討，希望能檢視具有不同特性

的縣議員，也就是縣議員的黨籍、派系、所屬選區之都市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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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深程度等，是否會影響其質詢的問題數量與質詢內容所牽涉

到的政策領域及分布狀況。研究結果顯示，在質詢的問題數量

上，執政黨內之反對派議員、來自市鎮、及較資深的議員會提出

較多的問題。反對黨議員並沒有提出顯著較多的問題。在政策領

域的分析上，第十八屆議員最關注的前五個政策領域依序是：政

府業務、交通、教育、社區發展與住房，及國內商業等議題。其

次，不同政黨議員關心的政策領域是有異同的。兩黨議員在教育

與政府業務上都十分關心，但國民黨與無黨偏藍議員比較偏重交

通及社區發展與住房等議題；反對黨議員則會比較關注農業及地

方財政等領域。最後，在質詢多樣性分析上，研究結果顯示劉派、

市鎮型、女性、不具大學學歷及較資深議員，其質詢內容所涵蓋

的政策議題顯著較多。 

關鍵詞：縣議員、質詢、議程、派系、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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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臺灣，許多地方事務需要透過縣市政府與議會的合作來處理

與解決，故縣市政府與議會的互動對於地方治理的水準與品質具有

重要的影響力，因此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議題（呂育誠，2000；

劉文仕，2000）。惟過去我國有關縣市府會關係的研究大多著重在

法律規範、發展模式與互動關係（呂育誠，2000；劉文仕，2000；

陳建仁、陳宏杰，2001；吳重禮等，2003；趙永茂，2007；2016），

比較少針對縣市議員的實際行為來進行研究，因此本文想要補充這

個研究缺隙，針對縣市議員的實際行為來進行探討。  

呂育誠（2000）認為在目前中央政府的法制思維下，地方的行

政與立法關係是屬於分權與制衡。因此，縣市議員的核心任務是監

督行政（劉文仕，2000；陳建仁、陳宏杰，2001；盛杏湲、黃士豪，

2006），但議員的監督行為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例如：質詢、預

算審查、議決縣市提案事項，及議決縣市特別稅課及臨時稅課等。

本文將研究焦點放在議員總質詢的表現，1 選擇總質詢進行分析的

主要原因是：第一，議員的質詢權受到法律保障，也是議員最常使

用的監督行為，且比較會被媒體與選民所關注。第二，議員質詢的

數量與內容比較是由議員個人所決定。相較於議員其他立法問政行

為（如議案或預算的表決行為等），議員質詢的內容比較少會受到

                                                        

1. 質詢是指議員針對政府的施政情形進行質問或詢問，亦即立法機關對於行政機關所應負

責之事提出追究，且可以用口頭或書面方式來提出。本文的研究焦點是放在口頭總質詢

上，這是因為口頭質詢是議員問政之利器，一方面可以測試行政首長對施政內容與情況

的嫻熟程度，另一方面可以展現議員的問政能力（劉文仕，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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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政黨的影響與限制（Depauw and Martin, 2009; Martin, 2011a）。

第三，議員在準備質詢內容時，會考慮許多因素，如個人的意識形

態、政策偏好、選舉策略，或是受到選民或利益團體的請託要求等，

但議員應會在權衡這些因素後決定他自己的質詢內容，以要求行政

部門說明、回覆或改進，故議員的質詢內容應能反映議員所關心的

議題、事項、態度與立場（Martin, 2011a）。  

過去有許多學者針對質詢的不同面向進行研究，例如有學者針

對議員質詢的問題數量進行分析，也有針對質詢內容到底涉及哪些

政策領域來進行探討，並嘗試找出可能的影響因素；也有學者探討

哪些因素會影響議員在質詢中，表達選區民意或爭取選區利益的程

度（Akirav, 2011; Bailer, 2011; Dandoy, 2011; Martin, 2011a; 2011b; 

Otjes and Louwerse, 2018; Papp, 2020; Proksch and Slapin, 2011; 

Rasch, 2009; Russo, 2011; Soroka et al., 2009; Vliegenthart and 

Walgrave, 2011）。因本文是臺灣少數針對縣市議員質詢的研究，因

此本文先聚焦於探討縣市議員在總質詢時，到底提出了幾個問題？

以及所涵蓋的政策領域為何？並希望能探討具有不同特性的議員，

在質詢的問題數量與涵蓋的政策領域上是否不同。  

受限於筆者有限的時間與精力，本文以苗栗縣第十八屆

（2014-2018）議員的總質詢內容作為分析對象。選取苗栗縣的原因

如下：第一，苗栗縣長期是由國民黨一黨執政，其不僅長期連任縣

長，在縣議會中，也長期占有多數席次，處於一致政府的型態，而

這可能會導致一些弊病，例如依據大眾媒體報導，苗栗縣政府的總

預算案曾連續  26 年分文未刪（管瑞平，2019），縣府的提案也常

獲得多數議員的支持與通過，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外界常會質

疑縣議員是否有發揮監督的功能？我們嘗試從縣議員的質詢內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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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析與了解。  

第二，雖然苗栗縣的政治生態長期由國民黨執政，但從地方派

系角度來看，在本文分析的期間中，苗栗縣內有兩個主要派系，也

就是由前縣長劉政鴻所代表的「劉派」，及由現任縣長徐耀昌所代

表的「黃派」。雖然這兩個派系都是由國民黨所支持，但兩者仍有

競爭與合作的複雜關係。特別是在本文分析期間中，兩派之間的關

係並不和諧，常有爭議、競爭與對立。例如在第十八屆縣議會時，

是由徐耀昌擔任縣長，因當時縣府財政面臨危機，徐縣長將縣府財

政產生危機的責任歸咎於前縣長劉政鴻，導致兩派不合（吳傑沐，

2018），也就成為兩派縣議員爭議的焦點，故財政問題也就成為苗

栗縣議員質詢重點。因此，本文在分析縣議員的問政行為時，會同

時考慮政黨與派系因素。  

在研究重點上，本文除了分析議員質詢內容外，特別想要了解

具有不同特性的縣議員，也就是縣議員的黨籍、派系、所屬選區性

質及資深程度等，是否會影響其質詢內容。在議員質詢內容的分析

上，本文將以二個指標來進行分析：第一個指標是議員質詢的問題

數量，這是國外學者在分析質詢內容時常使用的指標，主要原因是

議員提出問題的數量不僅能呈現議員對於質詢的重視程度，也一定

程度反映議員監督行政部門的程度，因此應能衡量議員於質詢時的

表現（Akirav, 2011; Bailer, 2011; Dandoy, 2011; Martin, 2011a; 2011b; 

Otjes and Louwerse, 2018; Proksch and Slapin, 2011; Rasch, 2009; 

Russo, 2011）。  

第二個指標是縣議員質詢內容中所牽涉到的政策領域及其數

目，這也是國外質詢研究常用的指標（Bailer, 2011; Martin, 2011b; 

Vliegenthart and Walgrave, 2011; Vliegenthart et al., 20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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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iegenthart 和 Walgrave（2011）認為在過去的研究中，質詢內容所

牽涉的議題，常常被忽視，但卻是重要的。質詢內容的政策議題分

析可以讓我們了解縣議員在注意力有限的情況下，到底會關注哪些

政策議題？具有不同特性縣議員所關心的政策領域是否有差異？另

外，縣議員所關注的政策領域分布到底是比較寬還是比較窄的？這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課題。此外，縣議員在總質詢時關心議題的

數量多寡，反映議員個人議程設定的偏好，例如有的議員可能會接

收到很多選區選民的抱怨，因此會反映在其質詢的議題上；有的則

是反映當時社會重視的社會問題，或是議員個人比較想要詢問或課

責縣長的某些議題等，因此本文想探討具有不同特性的議員，在質

詢時，是否著重於不同的政策領域。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文蒐集苗栗縣第十八屆縣議員，在其任

期內的所有口頭總質詢稿，2 在該屆縣議員就任時，縣議會有 38 席

議員，本文扣除以主持會議為主要職責的議長、副議長，以及原住

民議員後，我們針對其他議員在其任期內的質詢進行分析，總共收

集到 242 次議員的口頭總質詢稿。3 然後筆者運用「內容分析法及

跨國政策議程計畫」（Comparative Agendas Project, CAP）來將縣議

員的質詢內容進行分類，4 並執行一些統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每

                                                        

2. 湯維岳及呂明亮兩位縣議員在第十八屆期間，並沒有以口頭方式進行總質詢，而是以書

面的方式進行，因書面質詢的方式與口頭質詢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書面質詢不會受

到 45 分鐘的時間限制，且沒有問答的互動，因此本文沒有將這些書面質詢的內容納入

分析的樣本之中。  

3. 該屆縣議員在就任時，共有 38 席議員，扣除議長游忠鈿，副議長陳明朝，及 2 位原住

民議員：黃月娥及潘秋榮後，共有 34 位議員，這 34 位議員當中有 8 位議員因為官司或

去世而離職，並有 6 位補入的議員，因此本文最後收集到的議員口頭質詢數量為 242 次。  

4. 本文採用 CAP 的分類方式，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CAP 分類表在國際上已被許多學者使

用，透過系統性的編碼方式，將政策法案、提案、聽證會內容，或立法質詢的內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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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縣議員在每次總質詢中，平均提出 7.4 個問題，其中，同屬國民黨，

但屬於反對派的劉派議員、市鎮型議員及資深議員會有較多質詢問

題數。  

在質詢所關注的議題領域分析中，第十八屆縣議員最關注的前

五大政策領域依序是：政府業務、交通、教育、社區發展與住房，

以及國內商業等議題。這些議題大多是與地方財政惡化有關的議

題。例如在政府業務的效率、弊案、組織改造、採購、與政府財產

管理等問題，對行政官員進行質詢，希望能提升政府的效能，以改

善財政狀況。在教育領域上，因為縣政府財政不佳，為了減少縣府

的財政負擔，徐縣長取消了營養午餐的補助，這項政策引發議員的

不滿，很多議員表達「窮不能窮孩子」，因此學校的營養午餐成為

本屆議員質詢的焦點。在國內商業領域上，縣議員關注的焦點大多

落在觀光旅遊產業的發展，這是因為觀光旅遊是苗栗縣產業發展的

重點，也是創造稅收的主要來源，因此成為議員關心的議題。最後，

不同政黨所重視的政策領域也有所差異。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在第二節中，先討論地方治理中議員所

扮演的監督角色，接著在第三節簡單介紹苗栗縣的政治生態，在第

四節簡介議員質詢的行為，包括質詢的目的及影響因素等相關研

究。第五節為研究設計與方法，後續為研究結果及結論。  

                                                                                                                                 

類到不同的政策議題上，有學者統計自 1991 年至 2014 年止，有 303 篇期刊論文是使用

CAP 編碼表或依此延伸出來之編碼系統來進行分析。由此可知，在 CAP 編碼的研究應

用上，已經被各國學界廣為接受，為了使本研究能與國際接軌，因此本文採取 CAP 的

分類方法。編碼表請見網站：https://www.comparativeagendas.net/us/datasets。  

https://www.comparativeagendas.net/us/data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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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地方治理中縣市議員的角色 

臺灣在 1950 年起實行地方自治，儘管當時的地方行政首長與民

意代表是由民選的方式產生，但仍缺乏地方自治的自主性與地位保

障（陳建仁、陳宏杰，2001）。直至 1994 年「直轄市自治法」及「省

縣自治法」頒布施行後，才有符合民主憲政的地方自治。此時，府

會關係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並以府會互動為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

（吳重禮等，2003）。  

在目前的法規制度下，臺灣地方政府的行政與立法關係是處於

分權與制衡，因此，縣市議會最核心的任務是監督（呂育誠，2000）。

監督的目的，一方面是要防止行政機關濫權或侵害人民權利；另一

方面則是透過質詢與預算審查來監督地方政府的施政作為及確保地

方的財政收入能獲得最佳的運用（陳建仁、陳宏杰，2001）。因此，

監督權可說是縣市議員最重要的職權（劉文仕，2000；陳建仁、陳

宏杰，2001；盛杏湲、黃士豪，2006）。  

許多學者認為地方政府與縣市議會的關係對於地方治理的品質

與水準有很大的影響，十分重要（呂育誠，2000；劉文仕，2000）。

惟過去有關府會關係的研究大多著重在法律規範、發展模式與互動

關係（呂育誠，2000；劉文仕，2000；陳建仁、陳宏杰，2001；吳

重禮等，2003；趙永茂，2007；2016），比較少針對縣議員的實際

問政行為來進行研究，因此本文將研究焦點放在縣議員的問政行為

上，希望能彌補這一研究上的缺漏。  

另外，議會監督有賴於縣市議員的實際行為，議員行使監督權

的行為包括質詢、預算審查、議決縣市提案事項，及議決縣市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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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課及臨時稅課等。當中，質詢權是最常見的監督行為，也是議員

最常使用，且是民眾最容易得知、了解與重視的議員行為之一。本

文將研究焦點放在縣議員的口頭總質詢上，這是因為口頭質詢是議

員問政之利器，一方面可以測試行政首長對施政內容與情況的嫻熟

程度，另一方面可以展現議員的問政能力（劉文仕，2000），故有

學者認為質詢是民主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工具（Akirav, 2011）。  

然而，縱使質詢是議員監督行政部門的利器，但過去有許多學

者指出縣市議員在質詢時可能存在一些障礙或問題，例如政黨或派

系會針對自己利益或權利進行護航，使得議會成為它們鞏固利益的

工具，而不會落實監督的功能。另外，若議員的問政態度不佳，專

業知識不足，也會影響監督的力道（趙永茂，1978；2002；2007；

劉文仕，2000；陳建仁、陳宏杰，2001）。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響

議員的質詢內容，因此本文將探討議員的哪些特性會影響其質詢的

內容。  

參、苗栗地方政治生態之簡介 

自臺灣實施地方自治以來，苗栗縣的政治版圖都是藍大於綠，

且是臺灣至今唯一還沒有政黨輪替的地方。除了傅學鵬外，從首任

縣長賴順生到現任縣長徐耀昌，都是國民黨籍，在縣議會中，國民

黨及偏藍背景的議員也是佔多數，最後，鄉鎮市民代表與鄉鎮市長

選舉結果也是如此。  

縱然苗栗縣的政治版圖，長期都是藍大於綠，這顯示反對黨的

監督力量可能是有限的，惟這是否就代表縣議會沒有制衡的力量？

在苗栗縣的政經發展史中，地方派系是最重要的參與者（古鎮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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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苗栗的地方派系，主要可以分成兩派，也就是由前縣長劉

政鴻所領導的「劉派」，及由現任縣長徐耀昌所領導的「黃派」，

在苗栗設縣後，就要由這兩個派系輪流執政，以達到平衡彼此力量

的目的（陳明通，1995；趙永茂，1998）。  

雖然這兩個派系同屬國民黨，但派系之間仍有一些爭論與衝

突。近年來最大的爭議莫過於劉縣長在任內大量舉債，造成縣府財

政危機。在劉縣長上任前，苗栗縣政府之債務餘額約 202 億元，但

在其任期結束後，縣政府之債務餘額約為 600 多億元（陳柏樺，

2015），增長了兩倍多，且這些經費大多用於大型建設或一些煙火

式的活動，其使用效率或長期效益並不好。過量舉債的結果導致徐

耀昌縣長面臨財政危機，一度發不起縣府員工薪資，而需要求助於

中央政府，然而徐耀昌縣長把縣府負債歸咎於劉，而劉對於徐的指

控十分不滿，因此，財政問題是劉、徐兩位縣長之間最大的爭議，

而成為第十八屆苗栗縣議員質詢的焦點。  

縱使苗栗縣的劉派及黃派之間有爭議、競爭與對立存在，但縣

議員的派系屬性到本文寫作的日期，已經沒有那麼明顯，主要的原

因在於，不論是那個一派系執政，劉派與黃派的議員都會靠攏掌控

資源的縣政府，以期能夠爭取到資源，而有利於他們的連任，因此

議員的派系屬性不再像昔日那麼明顯。誠如趙永茂（1978）認為地

方派系在爭取資源上，仍會處於明爭暗鬥，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

影響地方政府與議會的互動與運作，擁有行政資源的派系，其所屬

派系的議員可能會與行政部門結盟合作，以擴大自己的選舉利益，

但其他派系議員也不會太給縣政府難堪，因為這可能會影響到其能

從縣政府所爭取到的資源多寡，而影響其連任。  

因此，本文在分析縣市議員的問政行為時，政黨與派系都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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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影響因素，但兩者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在質詢中，派系的競

爭、對立與監督是可能比較常出現的，主要的原因是質詢縣府官員，

頂多是讓縣府官員受到責罵而難堪，對於其施政並沒有多大的實質

影響。因此，只要不要太過分，執政黨應可以忍受議員在質詢時所

提出較犀利或批判性的問題，而不會太約束議員的行為。但若是與

縣政府施政行為有直接相關的，例如在預算審查或議案表決上，則

因這些行為的結果會直接影響縣政府的施政，因此不同派系的議員

應會合作，以維護整體利益，而與反對黨議員進行攻防。在這樣的

情況下，或可以說明為何苗栗縣政府的總預算案曾連續  26 年分文

未刪。  

肆、可能影響縣市議員質詢問題數量與內容

的因素    

各縣市議員在總質詢時間中，可以直接面對縣市的行政首長來

表達他們的想法，因此質詢內容可能是針對政策的討論、表達選民

的意見或是監督政府等。惟在過去國內外的相關文獻中，學者大多

分析國會議員的質詢行為，包括質詢的問題數量與內容，對於地方

議會議員的分析是較少的，本文是少數試圖分析地方議員質詢行為

的研究。  

在整理可能影響議員質詢問題數量與內容的因素之前，本文想

先簡要探討縣市議員質詢的目的，因為這會影響議員質詢的行為與

內容，自然也就會與議員質詢的內容有關。縣市議員質詢的目的究

竟為何？Mayhew（1974）指出議員以連任為目標，為了達到此目標，

議員會透過不同的行為來增加其曝光與影響力，例如國會議員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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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案來達至「宣傳」（advertising）、「邀功」（credit claiming）

與「展現立場」（position taking）的效果（Mayhew, 1974）。學者

Rasch（2009）認為 Mayhew 的理論能應用到質詢上。實際上，議員

在質詢過程中，除了能表達選民意見之外，同時也可以為自己創造

議題所有權或定位（Rasch, 1994），如果是好的質詢內容，則更能

增加其聲譽，並帶來一些利益（Akirav, 2011）。除此之外，議員在

議會中攻擊執政黨的官員，也有助於提高所屬政黨的可見度與支持

度（Rasch, 2009）。最後，議員在質詢時，可以比較自由地展示其

立場，因此是一個比較能靈活運用的工具。換言之，議員在質詢時，

較少受到所屬政黨的規範與影響，5 因此議員可以比較自由地決定

質詢的內容，而能反映個人的偏好與其利益（Martin, 2011a）。  

在影響質詢問題數量與內容的因素上，若從資訊政治學的角度

來看，議員每天都會接受到來自不同的選民、利益團體、報章雜誌

及社群網路上的資訊，但議員的時間、能力、資源與注意力都有限，

因此不是所有資訊都會被處理（ Jones and Baumgartner, 2005; 

Baumgartner and Jones, 2015），因此當一位縣市議員關心某一議題

時，就會排擠到他關心其他議題的時間與程度。在注意力有限的情

況下，本文想要探討議員在質詢時，到底會提出多少個問題？以及

關心哪些議題？  

本文整理過去文獻中，發現議員質詢的問題數量與內容會受到

議員的特性，如：政黨、所屬選區之都市化程度、及議員資深程度

等之影響（Akirav, 2011; Bailer, 2011; Rasch, 2009; Schiller, 1995; 

Vliegenthart and Walgrave, 2011; Vliegenthart et al., 2013; Woon, 

                                                        

5. 過去研究顯示議員在其他的立法問政行為上，如預算審查或投票等，可能會受到政黨較

多的約束與限制（Depauw and Mart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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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王靖興，2009；盛杏湲，1999；黃秀端，1994）。茲分述如

下：  

一、政黨因素：  

反對黨議員可以透過質詢向行政首長提出詰問，透過議員與行

政部門的攻防，可以看出反對黨與執政黨的互動關係與差異

（Vliegenthart and Walgrave, 2011; Vliegenthart et al., 2013）。在這

類互動中，過去的研究顯示執政黨議員與反對黨議員的質詢行為是

有差異的，例如反對黨議員的質詢數量會較多（Akirav, 2011; Rasch, 

2009）。Rasch（2009）在挪威的研究結果顯示，反對黨議員的質詢

次數較多，約有 90%的質詢都是由反對黨提出。  

反對黨質詢問題數量較多的原因大致可以分為四點：第一是

想要獲取更多的資訊，因為行政資源與相關的資訊都掌握在執政

黨手裡，故反對黨議員只能透過質詢來獲取資訊，以消弭資訊的

落差（Martin, 2011b; Proksch and Slapin, 2011）。第二是想要對政府

課責，這包含批評政府施政以及逼使政府在政策上作出回應

（Garritzmann, 2017; Proksch and Slapin, 2011）。第三是提供政府替

代方案（Garritzmann, 2017）。第四則是想要贏得未來的選舉，Otjes 

和  Louwerse（2018）研究指出，反對黨議員為了在未來的選舉獲勝，

他們會在質詢中強調其具有議題所有權的政策領域，或是選擇在意

識形態上離執政黨較遠的政策領域，來對執政黨的政策進行攻擊。

相反地，執政黨議員寧可忽視政府的缺失、濫權也不太喜歡對行政

官員作出批評，但他們仍會進行少量的質詢以獲得曝光度，有利選

舉（Rasch, 2009）。  

在臺灣，王靖興（2009）發現立委在政黨輪替後，其立法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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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與選區服務行為會產生差異。他的研究結果顯示，民進黨立委

在第五屆立法院的質詢數量比過去在野時少很多，且也比當屆的其

他反對黨立委少。主要原因在於民進黨在執政後，民進黨立委沒有

像過去一樣猛烈地質詢行政官員，因為這可能會影響到其執政的聲

譽及未來的選舉結果。依據前述，本文預期反對黨的質詢問題數量

會較執政黨高，因為反對黨議員為了獲得更多資訊、強調課責、發

揮自身優勢，及想要贏得下次選舉，因此在質詢中會比較活躍。  

在質詢內容所牽涉的政策議題上，執政黨議員與反對黨議員在

質詢過程中，所關心的政策領域可能是不相同的。執政黨議員在質

詢中所會提出的議題，可能是其較占優勢，或是與其政黨理念相符

的一些議題，以吸引媒體的注意，或是試圖引導其他政黨議員來進

行討論。但反對黨議員則可能會重視其具有議題所有權的政策領

域，或是被媒體報導的一些熱門議題（Vliegenthart and Walgrave, 

2011）。Vliegenthart 和 Walgrave（2011）針對比利時與丹麥的國會

議員質詢行為進行分析，就質詢內容所牽涉的議題數量而言，比利

時的執政黨議員與反對黨議員所關注的議題差異不大，不同政黨的

議員都很關注法律與犯罪等社會問題，但丹麥則呈現不同的結果，

在 CAP 的 21 個政策領域中，國會議員質詢時所牽涉的政策領域，

沒有一項是超過 10%，顯示執政黨議員與反對黨議員所關心的政策

領域很分散且多樣。  

在臺灣的研究中，以筆者目前所找到的文獻來看，並沒有直接

探討或分析國會議員或縣市議員質詢內容所牽涉的政策議題。但徐

俊明（2020）發現反對黨立委所提出的法案中，所涵蓋的政策議題

數是多於執政黨立委提案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執政黨立委想要為行

政部門護航，因此其所關注的政策領域，基本上會以行政部門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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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議程為基礎。相對地，反對黨立委就會想辦法四處尋找有利基的

政策領域，提出法案，來凸顯執政黨的不足與缺失。因此，他們會

針對當下之社會熱門議題、選區選民或利益團體所關心的事項來提

出法案，因此其關注的政策領域會較多。依據上述邏輯，本文預期

反對黨縣議員在質詢中，所關心的政策領域會較執政黨多。故本文

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1a：反對黨縣議員質詢問題的數量，會較執政黨議員多。  

假設 1b：反對黨縣議員在其質詢中，所牽涉到的政策領域，會

比執政黨議員多。  

二、議員所屬選區之都市化因素：  

在過去的研究中，直接探討縣市議員所屬選區的都市化程度與

議員質詢行為的關係者並不多，因此，本文參考其他相關文獻來進

行推論。Schiff 與 Smith（1983）發現議員所屬選區的都市化程度愈

高，議員愈重視選民服務，但是在臺灣的脈絡下，黃秀端（1994）

認為都市化較高的地區，人民自主性較高，人際關係的連結較不緊

密，故相對於鄉村地區，選民比較不會找民意代表求助。另外，都

市化程度較高的地方，選民的教育程度通常也較高，因此他們可能

會比較重視議員在立法問政行為上的努力程度與專業性，而較不重

視縣市議員的個案服務（盛杏湲，1999；黃秀端，1994）。  

在這邏輯下，本文認為都市化程度較高選區所選出之縣市議

員，其立法問政行為的表現可能會較好。以議員的提案行為為例，

Schiller（1995）發現在美國，若國會議員所屬的選區或州愈富裕，

則議員的提案數會較多，而 Woon（2009）更進一步分析選區的經濟

規模會否影響議員在不同政策的提案數量，他發現選區的平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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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則議員在犯罪、就業、農業、貿易與交通等政策議題的提案

數會較多，這顯示這些議題可能是經濟較富裕地區的選民所重視的

政策議題。在臺灣的研究中，王靖興（2009）的研究發現選區之農

林漁牧人口占比與選區選民教育程度會影響立委的提案行為，農林

漁牧人口占比較高選區所選出的立委提案數量會較少，而來自選民

教育程度較高選區的立委，提案數量會較多。  

最後，在少數與質詢相關的研究中，國外有一些是關於選區特

性如何影響議員質詢內容的研究。例如 Papp（2020）分析匈牙利國

會議員在質詢農業政策的數量是否因其所屬地區而有所差異，其發

現相對於都市地區，鄉村地區所選出來的議員，在農業政策上的質

詢數量是較多。  

因此，本文推論都市化程度的差異會影響選區的特性，從而影

響質詢的問題數量與關心的政策領域。相對於鄉村地區，都市的人

口數較多、人口組成結構較多元、經濟發展狀況較好、教育程度較

高，以及地區內有較多樣的問題需要處理。以教育程度為例，同樣

採用王靖興（2009）測量選區特性中的選民教育程度占比指標來計

算苗栗縣的狀況，可以發現全苗栗人口中大學學歷以上的占比為

24.4%，市鎮地區為 26.1%，鄉村地區為 19.5%。6 因此，依據過去

議員在提案行為的模式推論都市化較高的地方縣議員的質詢問題數

量與多樣性會較高。本研究在操作性定義上，將苗栗縣議員分為兩

類：市鎮型議員與鄉村型議員。若縣議員之服務處是位於市鎮地區

的，則筆者定義這樣的議員為市鎮型議員。反之，若議員之服務處

                                                        

6. 資料來自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國人口資料庫統計地圖。在 2020 年，苗栗縣人口為

477,019 人，大學畢業以上人口為 116,400 人。市鎮地區人口為 355,380 人，大學畢業

以上人口為 92,700 人。鄉村地區人口為 121,639 人，大學畢業以上人口為 92,7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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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位於鄉村地區，則這類的議員為鄉村型議員。7 因此，綜上所述，

本文提出的假設是：  

假設 2a：  議員所屬選區之都市化程度較高者，其質詢問題的數

量，會較都市化程度較低之選區所選出的議員多。  

假設 2b：  議員所屬選區之都市化程度較高者，其質詢內容所牽

涉到的政策領域，會較都市化程度較低之選區所選出

的議員多。  

三、資深程度：  

議員的資深程度會決定他立法問政的強度。根據過去的研究，

剛上任的議員會希望花較多心思在選區經營上，以擴張他的選票

（Fenno, 1978），但因為選區經營比較難吸引媒體的關注，因此新

任議員也有可能透過激烈的立法問政行為，例如推動重要法案或強

烈的質詢來吸引媒體注意（盛杏湲，1999）。國外的研究結果也有

相似的論點，Bailer（2011）分析瑞士國會議員質詢的行為，結果顯

示愈資淺的議員，其質詢的數量會較多。Bailer 認為國會議員在質詢

行為上，所需達到的門檻與所需花費的準備時間較少，加上容易獲

得媒體的注意，故資淺議員會較頻繁地使用質詢，以向選民及媒體

                                                        

7. 本研究依議員服務處所在的選區與當屆選舉得票數最高的鄉鎮進行判斷，當中有

36 位議員所在服務處的選區得票數是最高，只有 2 位不一致，分別是：黎旭欽與

張志宇。黎旭欽屬於第二選區（三義鄉、銅鑼鄉、西湖鄉），因此不論服務處所在

或得票數都是屬於鄉村型議員；至於張志宇，其議員服務處所在苗栗市，卻在公館

鄉獲得較高票數，為了編碼一致性，因此本文將他歸類為市鎮型議員。有關議員服

務處所在地方是依照縣議會的資料，與訪問現任苗栗縣議員和縣政府資深主管，來

進行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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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他們對特定議題的注意、承諾與決心。另外，以色列的研究也

有同樣的結果（Akirav, 2011），原因在於資深議員可能兼任不同的

職位，導致資深議員的質詢次數比資淺議員少。在臺灣，王靖興

（2009）指出愈資深立委往往有其所關心的政策領域，因此立委的

質詢內容上，會集中在這些少數的政策領域，而資淺的立委大多還

沒有培養出其所想要關心或專業的領域，故此資淺的立委質詢數量

會較多，且所關注的政策領域較廣。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3a：資深議員質詢問題的數量會比資淺議員少。  

假設 3b：資深議員質詢所牽涉到政策領域會比資淺議員少。  

四、派系：  

派系是臺灣地方政治生態中重要的參與者，但派系會如何影響

議員的立法問政行為是過去比較少被探討的。Garritzmann（2017）

針對「國會的反對者」（parliamentary oppositions）進行研究，反對

者除了反對黨外，派系也可能是反對者之一。有學者的研究發現議

員在質詢時，相對於其他的立法問政行為，如表決議案或預算等，

比較不會受到所屬政黨的限制或規範，因此可能比較能顯示出個人

的偏好與其重視的利益（Depauw and Martin, 2009; Martin, 2011a）。

因此本文推論對於同屬執政黨，但與執政派系不同派系的議員，如

果對縣長不滿，可能可以自由發言，在這樣的情況下，執政黨內的

反對派系議員，其行為模式就有可能與反對黨相似，即在質詢時，

相對於執政派系的議員，會作出較多且較強烈的質詢。  

以苗栗縣而言，國民黨扶持兩個主要派系，在此情況下，筆者

將地方的派系區分成兩類：執政的派系與非執政派系。執政派系的

問政行為可能會較為保守，因為要護航同派系的行政團隊，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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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難堪，甚而可能影響聲譽，成為其他派系或反對黨攻擊的對象；

另一方面，執政黨內非屬執政派系的議員，在預算審查或投票等會

影響行政權力實際施展的行為上，應會展現合作的態度，以維護政

黨利益。但在質詢上，應會站在派系的立場來對行政首長提出詰問，

雖然有時會比較激烈或具批判性，但對於縣府行政團隊的實際施政

影響並不大，因此可能比較不受政黨的約束與影響，故議員可以比

較自由地展示其個人或派系立場。因此，我們預期非執政派系的議

員會利用質詢，來對行政機關進行較強的監督問政，同時也可能會

提出新的議題來攻擊執政的派系。在此情況下，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4a：非執政派系（劉派）議員質詢的問題數量會較執政派

系（黃派）議員多。  

假設 4b：非執政派系（劉派）議員質詢中所牽涉到政策領域會

較執政派系（黃派）議員多。  

伍、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文以第十八屆苗栗縣議員的口頭總質詢內容為分析對象，分

析的期間是 2014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4 日。該屆縣議員

是從 8 個選區選出 38 席議員，8 在這 4 年間，依據《地方制度法》

第 48 條規定，每年須召開兩次定期會，故總計有 8 個會期。本文扣

                                                        

8. 第一選區（苗栗市、公館鄉、頭屋鄉）共 9 席；第二選區（三義鄉、銅鑼鄉、西湖鄉）

共 3 席；第三選區（通宵鎮、苑裡鎮）共 5 席；第四選區（竹南鎮、後龍鎮、造橋鄉）

共 9 席；第五選區（頭份市、南庄鄉、三灣鄉）共 7 席；第六選區（卓蘭鎮、大湖鄉、

獅澤鄉、泰安鄉）共 3 席；第七選區（平地原住民）1 席；第八選區（山地原住民）1

席，合計 38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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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主持會議為主要職責的議長、副議長，以及原住民議員之外9，

另外，在四年的任期中，有 8 位縣議員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或《貪污治罪條例》而離職，或是因在任期內因病辭世等，10 而

沒有擔任完整的四年任期，本文將其在任期內的質詢內容納入分析

的樣本之中。最後，因為上述議員離職而出缺的席次，會由原本落

選的候選人中依得票數高低來進行遞補，最後有 6 位議員遞補，11 本

文也將這些議員的質詢內容納入分析。因此，本文在第十八屆苗栗

縣議會中，最後共收集到 242 次縣議員的口頭總質詢內容。12 

苗栗縣議會規定每位縣議員在每會期口頭總質詢的發言時間為

45 分鐘，發言內容全記錄於議事錄內，本研究針對其口頭總質詢之

內容逐字稿來進行分析。本文將議員的口頭質詢稿分解為許多的語

幹，這是因為語幹是指在內容中，具有相同主旨與論點的段落，因

此可視為屬於同一主題的一段話。  

本文將質詢內容的語幹，依照其所表達的主題與內容，將相同

主題的語幹歸類成一個質詢問題，因此一個質詢問題可能含有數個

                                                        

9. 刪除原住民議員的主要原因是原住民議員在質詢時，大多以原住民相關的議題為主，其

行為與其他議員有很大的不同，也與本文所想要分析的內容與目的有所不同。  

10. 這 8 位縣議員包含國民黨與無黨偏藍的縣議員，如呂明亮、張志宇、張家靜、游忠鈿、

陳漢清、陳碧華等，及民進黨與無黨偏綠的縣議員，如許櫻萍、李聰祥等。  

11. 這 6 位縣議員包含國民黨與無黨偏藍的鍾福貴、胡忠勇、徐集明；及民進黨與無黨偏綠

的詹運喜、羅貴明、劉順松等。另外，因為游忠鈿在任期結束前一年逝世，以及李聰祥

在任期結束前一年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而離職，根據《地方制度法》第 81 條規定：

「直轄市議員、縣（市）  議員、鄉（鎮、市）民代表辭職、去職或死亡，其缺額達總

名額十分之三以上或同一選舉區缺額達二分之一以上時，均應補選。但其所遺任期不足

二年，且缺額未達總名額二分之一時，不再補選」，故這兩位議員的席次並沒有進行補

選，因此，在這第十八屆的議會中，總共只有補選 6 位議員。 

12. 每會期口頭總質詢人數：第一會期 32 人、第二會期 29 人、第三會期 32 人、第四會期

31 人、第五會期 31 人、第六會期 31 人、第七會期 30 人、第八會期 26 人，共 24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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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小問題，但本研究仍將這些小問題視為同一個質詢問題，這

樣的做法是與過去相關文獻相同的（Otjes and Louwerse, 2018: 504; 

Soroka et al., 2009: 571; Vliegenthart and Walgrave, 2011: 1038）。然

後，作者依據國際通用的跨國政策議程計畫（CAP）的編碼表及規

則，13 將質詢問題區分成不同的政策領域，然後再根據政策分類結

果，來計算每一位議員在不同政策領域所提出之質詢問題數量

（Bailer, 2011; Martin, 2011b）。  

在編碼過程上，本研究由作者中的兩位來進行質詢內容的政策

領域分類，為了確保個人主觀因素不會造成判斷上的偏差，本研究

以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出 5 個口頭質詢的分類結果來進行一致性的比

對。兩位編碼員分類結果相同的比率分別為：0.97、0.93、0.88、0.92

及 0.82，平均為 0.90，顯示兩位編碼員的結果相當接近，個人主觀

因素所造成的偏差應很少。此外，若兩位編碼員的結果不一致，則

會通過討論來決定最後結果。  

在對質詢內容進行政策領域分類的統計之後，為了驗證本文的

研究假設，本文會使用描述統計及統計模型等來進行分析，為了讓

統計模型結果更加穩健，本文共使用「群聚穩健標準誤方法」

（Cluster-Robust Standard Errors for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進行

分析。14 

                                                        

13. CAP 編碼系統是將各類型法案區分為 20 個主要政策議題（major topic），這包含總體

經濟、人權、健康、農業、勞工與就業、教育、環境保護、能源、移民、交通、司法、

社會福利、社區發展與住宅、本地商業、國防、科技與通訊、國際貿易、國際事務、政

府運作、國有土地與資源管理、及文化政策等。  

14. 針對第一個依變數，也就是議員所提出的問題數量，因其數字大多是在 1到 10之間（80%

（196 人）議員質詢問題數是在 1-10 之間），因此本文亦採用了負二項迴歸模型來對

來進行估計，分析的結果與群聚穩健標準誤方法的估計結果相似，因此本文在估計結果

的呈現上，採用一致的估計方法，也就是以群聚穩健標準誤方法的估計結果來加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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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的變數上，本文有 2 個主要的依變數：第一個依變數是

縣議員質詢的問題數量，第二個依變數則是縣議員質詢內容所牽涉

的政策子議題總數。15 在自變數方面，本文參考過去文獻，整理出

可能影響縣議員質詢內容的因素，包含：議員的性別（男性＝1）、

是否擁有大學學歷（是＝1）、議員服務處是否位於市、鎮（市鎮＝

1）16、派系（劉派＝1）17、反對黨（民進黨與無黨偏綠＝1）18、資

深程度（在第十八屆初次當選者，數值為 1；在第十八屆前，曾擔任

一任者，數值為 2；在第十八屆前曾擔任兩任者，數值為 3，如此類

推）、及各會期的虛擬變數（每會期均設置一個二元變數，並以第

一會期為對照組）（Bird, 2005; Rasch, 2009; Bailer, 2011; Martin, 

2011a; Russo, 2011; Vliegenthart and Walgrave, 2011; Martin, 2016）。 

                                                        

15. 依據 CAP 的編碼規則，在每一個主要政策議題下，會區分為許多子議題（sub-topics），

目前共 200 多個。依據過去文獻，很多學者在提案或質詢的研究上，會利用 CAP 的編

碼結果，以提案或質詢所牽涉的政策子議題數量來測量其所涵蓋的政策領域的廣泛程

度，而政策領域數量的多寡也隱含著提案或質詢活動所涵蓋的政策領域多樣性（Bailer, 

2011; Martin, 2011b; Woon, 2009; Vliegenthart and Walgrave, 2011）。 

16. 本文依照縣議會的資料，與訪問現任苗栗縣議員和縣政府資深主管，來進行編碼。  

17. 本文依照縣議員的相關資料，並訪問現任苗栗縣議員和縣政府資深主管來瞭解議員所屬

的派系。由於議員的派系歸屬並未如同過往的壁壘分明，而是會為了爭取資源而會在兩

大派系之間流動，因此本文採取較保守的編碼方式，除了很明顯可以看出縣議員是屬於

劉派者，其餘的議員皆將其編為黃派。本文的分析樣本中，劉派議員有 20 位，黃派議

員有 11 位。 

18. 在分析樣本中，民進黨籍議員共有 6 位，分別是陳春暖、陳光軒、許櫻萍、謝芳紋、羅

貴星、及劉順松；無黨偏綠議員只有李聰祥 1 位，因此反對黨議員共有 7 位；國民黨籍

議員共 18 位，分別是禹耀東、陳永賢、鄭秋風、陳漢清、黎旭欽、韓茂賢、廖英利、

張志宇、劉秋東、孫素娥、鄭碧玉、林寶珠、陳碧華、李文斌、張家靜、鍾福貴、詹運

喜及徐集明；無黨偏藍議員共 13 位，分別是黃聲全、邱紹俊、謝端容、劉寶鈴、楊恭

林、周玉滿、謝文禓、邱秋琴、羅雪珠、鍾東錦、邱鎮軍、徐欽鴻及胡忠勇，因此執政

黨議員共有 3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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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影響議員總質詢問題數量之研究結果 

首先，在總質詢問題數的分析上，研究結果顯示第十八屆苗栗

縣議員在每次總質詢中，問題數量的平均數約為 7.4 個，標準差為

3.4，最少只有 1 個問題，最大為 17 個問題，這顯示在每位議員在最

多 45 分鐘的口頭總質詢時間中，所提出的問題數量有很大的差異。 

其次，針對不同特性的議員，我們將其質詢問題數量的敘述統

計分析結果列於表一。首先，在政黨層面上，執政的國民黨與無黨

偏藍議員質詢的問題數量平均數為 7.7 個，反對黨（民進黨與無黨偏

綠）議員的平均質詢問題數量為 6.5 個，執政黨議員比反對黨議員多

出約 1.2 個問題，且達到統計上顯著的效果，此結果不符合本文的研

究假設 1a，這顯示反對黨議員的質詢問題數量比執政黨少。在派系

方面，相對於執政的派系，偏藍但非屬執政派系的劉派議員，質詢

問題的數量較多，在問題數量上的差異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另外，

在議員所屬選區性質上，服務處設在市鎮的議員平均質詢問題數量

為 7.6 個，較服務處設在鄉村的議員多出 0.5 個問題。最後，在資深

程度上，相較於擔任一屆以上的縣議員，初任的縣議員質詢的問題

數量平均少了約 2.5 個，且達到統計的顯著。最後，在其他個人特性

上，如不同性別與學歷的縣議員在其質詢問題數是有顯著差異。除

了上述個人特性之外，本文也比較議員在不同會期中質詢的問題數

量，表一顯示議員質詢的問題數量在八個會期中，並沒有顯著的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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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議員在不同背景下的總質詢問題數量的描述統計  

議員特性  每人每會期  

平均問題數  

t 值* 

性別  
男性  6.8   3.60*** 

女性  8.4  

教育程度  
大學學歷以上  6.7   3.54*** 

大學學歷以下  8.2  

政黨  
國民黨與無黨偏藍  7.7   2.20** 

民進黨與無黨偏綠  6.5  

派系  
非劉派  6.5   4.40*** 

劉派  8.3  

選區性質  
服務處設在市鎮  7.6   1.30 

服務處設在鄉村  6.9  

資深程度  
初任  5.8   4.79*** 

曾當一任以上  8.2  

 

 

 

 

會期  

第一會期  7.4  

 

 

 

  0.39 

第二會期  7.8 

第三會期  6.9 

第四會期  7.2 

第五會期  7.5 

第六會期  7.2 

第七會期  7.6 

第八會期  8.2 

***p< 0.01, **p< 0.05, *p< 0.1 

* 在不同會期的比較上，本文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因此檢

定量為 F 值，其餘所有變數均使用 t 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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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呈現迴歸分析的結果。表二的依變數是議員質詢問題的數

量，首先，在政黨與派系方面，反對黨議員的質詢問題數量，相對

於執政派系的黃派議員，多出約 0.5 個，但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因此不符合研究假設 1a。另外，反對派的劉派議員的質詢問題數量

比黃派議員多出 1.33 個，且達到統計上顯著的程度，因此符合研究

假設 4a。第二，市鎮型議員的質詢問題數較鄉村型議員多，且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這結果是符合研究假設 2a。第三，擔任一屆以上的

縣議員的質詢問題數比初任的縣議員多，達到統計上顯著的程度，

但這結果卻是與研究假設 3a 所預期的相反。最後，有關會期的分析，

相對於第一會期，所有會期的問題數量並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  

表二   苗栗縣議員總質詢問題數之迴歸分析結果  

民進黨  0.56 (0.58)            

劉派  1.39 (0.55)***         

選區性質-市鎮  1.17 (0.53)**          

資深程度  0.27 (0.11)**          

男性  0.81 (0.44)*           

大學學歷  -1.56 (0.47)***         

第二會期  0.24 (0.72)            

第三會期  -0.61 (0.70)            

第四會期  -0.39 (0.72)            

第五會期  0.05 (0.74)            

第六會期  -0.15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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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會期  0.16 (0.75)            

第八會期  0.59 (0.97)            

Constant 5.29 (0.75)***         

F 值  4.86***               

R-squared 0.19                  

Root MSE 3.11                  

Mean VIF 1.54                  

N 242                  

***p< 0.01, **p< 0.05, *p<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柒、總質詢內容所牽涉之政策領域的分析結果 

在第十八屆縣議員的口頭總質詢中，議員們關注的政策領域，

如下圖一所示。在本屆議會的總質詢中，議員們總共提到 18 個政策

領域，最被關注的前五個政策領域依序是：政府業務（11.7%）、交

通（11.1%）、教育（10.9%）、社區發展與住房議題（9.0%），與

國內商業（8.2）。19 

 

                                                        

19. 圖一至圖五議員口頭總質詢內容所關注政策領域之占比的計算方式是：所有議員在各政

策領域的總問題數除以所有議員所提出之總問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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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全體苗栗縣議員口頭總質詢內容所關注政策領域之占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在政府業務上，由於當時苗栗縣負債餘額約  600 多億元，在面

臨財政危機下，公務員薪水一度發不出來，在 2015 年 7 月，徐耀昌

縣長曾一度求助於中央政府的幫忙。因此，在議員中，也有不少議

員針對此一議題進行質詢，例如陳碧華議員在第二會期質詢中指

出：「像我們經常在跑基層的時候，常常面臨到的話題就是問下個

月的薪水有沒有著落⋯⋯，像超勤津貼、委託機構的錢發放沒有？」

除了公務員的薪水外，議員大多針對政府的效率、弊案、組織改造、

採購與政府財產管理等議題進行質詢，藉此希望縣政府能提高運作

的效能，以改善財政赤字。  

在交通議題上，因交通是地方重要的基礎建設，而苗栗縣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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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縣市，交通方面的資源較為稀少，故交通成為議員質詢的重

點，議員質詢的焦點包含了劃設道路標線，馬路坑洞修補、安裝反

射鏡、建置紅綠燈、橋梁維修、道路開闢、酒駕臨檢與公共交通運

輸，如高鐵與公車接駁等問題。  

在教育領域上，因苗栗縣面臨財政危機，縣政府為了減少支出，

因此取消營養午餐的免費政策，但很多議員表達不滿，認為窮不能

窮孩子，因此提出許多相關的質詢。例如周玉滿議員在第一會期質

詢中指出：「營養午餐過去是不用錢，9 月份以後開始要收錢，好

幾位議員都提過，營養午餐辦得很差，水果的包裝裡面還發現老鼠

屍骸，這是不可原諒的過失，怎麼樣來嚴格要求廠商。」除此之外，

國中小之校園安全問題、軟硬體設備問題與整修、廢校與合併等問

題都是議員關心的議題。  

在社區發展與住房議題方面，議員大多數關心住房相關議題、

社區發展、及農舍等問題。例如議員會針對違章建築取締、社區的

發展、地方的都市更新計劃、高鐵站特區的發展計劃、農村再生計

劃，及違法農舍的取締與就地合法等問題進行質詢。  

最後，在國內商業議題上，議員們質詢的內容大多聚焦殯葬業

管理與觀光旅遊。許多議員在質詢中反對殯葬園區的建設，原因是

這是一個不被歡迎的鄰避設施，例如劉順松議員在第五會期質詢中

直接指出：「我們反的是為什麼要在龍坑里一個好山好水好風景的

地方要設置這個東西（殯儀館）。」此外，觀光產業的發展也是另

一個質詢重點，主要是因為苗栗縣是觀光大縣，需要透過發展觀光

才有可能吸引遊客，振興地方經濟，並改善苗栗縣的財政。  

除了上述五個最被議員關心的政策領域之外，令筆者訝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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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縣議員的質詢中，地方總體經濟與財政及社會福利所占的比率是

出乎預料的少。因當時苗栗縣政府面對嚴重的財政赤字，但在縣議

員的質詢內容中，有關地方總體經濟與財政領域的比率只有約 6%，

作者認為主要原因在於：當時苗栗縣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因此議

員的質詢內容其實都圍繞在這個議題上，例如議員們會針對行政部

門的業務或運作，要求更節省或避免浪費，例如：公務車的採購與

分配問題，又或是向中央政府爭取經費，如詹運喜議員在第四會期

指出「苗栗縣政府各單位不能單打獨戰，整個縣政府要組一個團隊，

來共同積極爭取這些資源。」此外，在教育方面，因縣政府規劃學

校營養午餐政策從免費改為要收費，因此有許多縣議員針對此議題

提出質詢，又例如針對苗栗七大場館的收費標準等提出質詢，因此

議員們比較少直接針對地方財政議題來提出如減少財政支出或增加

稅收等問題，而是針對其所衍生出來的縮減或改善政策來提出質

詢，因此在質詢問題的編碼分類上，就會以政府業務或教育議題為

主，而不會分類到地方總體經濟與財政這個議題上。  

另外一個比較令人意外的是社會福利相關議題，苗栗縣的老年

人口偏多，社會福利政策應是議員質詢的重點，但分析結果顯示社

福相關議題僅佔質詢內容的 3.4%，筆者推測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社福

法定預算並非由苗栗縣所編列，且縣政府正在面對財政危機，因此

即使議員在質詢中爭取，縣政府可能也是無計可施，因此議員將質

詢重點放在其他領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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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國民黨與無黨偏藍議員在質詢時所關注議題的比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三   民進黨與無黨偏綠議員在質詢時所關注議題的比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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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與圖三顯示的是不同政黨議員在總質詢中，所關心的政策

領域的差異。執政黨議員在其總質詢內容中，所關注的政策領域較

分散，前三個被關心的政策領域分別是：交通（12.4%）、教育（11.0%）

與政府業務（11.0%）；反對黨議員所關注的政策領域則較集中，前

三個被關注的政策領域則是：政府業務（15.2%）、教育（10.4%）

及國內商業（10%）。  

上述結果顯示兩黨議員所關心的政策領域是有相同與相異的。

首先，教育與政府業務議題都是兩黨議員所共同關心，然而，國民

黨與無黨泛偏藍議員比較關心的政策領域大多是與選區選民利益有

關的議題，如交通與社區發展與住房等議題，且避免質詢縣政府比

較頭痛的議題，如地方財政議題。雖然國民黨與偏藍議員仍會對地

方總體經濟與財政提出質詢，但在質詢時，比較會避重就輕，且大

多是集中在前兩個會期，並以鼓勵的方式來進行質詢，如國民黨黃

派的鍾東錦議員表示：「徐縣長上任以來，因為財政的困難所以撙

節務實的作風，這點我個人感到非常得敬佩。」 這樣的質詢方式或

許能向其選民有所交代，且保留縣政府的顏面，不會有太過激烈的

詰問。  

反對黨議員質詢的焦點，會比較集中在縣政府有缺失或較好攻

擊的議題，例如在政府業務與地方財政等領域，且反對黨會在當屆

中持續關注，例如陳光軒議員在八個會期中，有七個會期提及地方

財政與政府業務的問題。在質詢風格上也不像執政黨議員那樣溫

和。一般而言，反對黨議員的質詢內容（字數）較多、深入，與言

詞較犀利，以藉此來向縣政府課責。例如羅貴星議員在第四會期中，

在 45 分鐘的質詢時間中，有 9 成的內容都針對縣府財政的財政問題

作質詢，當中議員指出：「決算的話為什麼都沒有改變？十多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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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都沒有改善。中央審計室也都看到了，中央財主單位都看到

了，為什麼都沒有改善？⋯ ⋯ 處長報給中央之後，為什麼都沒有自

我檢討跟改善呢？」這顯示反對黨議員可能希望透過持續且較犀利

的質詢，吸引媒體注意，以增加監督的效果。  

在議員所屬選區性質方面，圖四與五呈現的是市鎮型議員與鄉

村型議員在總質詢時，所關心的政策領域分配狀況。市鎮型議員關

注的前四個政策領域為：教育、政府業務（11.5%）、交通（10.7%）

及社區發展與住房問題（8.7%）；鄉村型議員關心的前四個政策領

域則是：交通（12.9%）、政府業務（12.6%）、國內商業（10.7%）

與社區發展與住房議題（10.2%）。這結果顯示市鎮型議員與鄉村型

議員都很關心政府業務、交通及社區發展與住房議題議題，但市鎮

型議員較關心教育與環境議題，而鄉村型議員則是較關心國內商

業、公有土地與水資源管理等議題。  

 

 

圖四   苗栗縣市鎮型議員總質詢關注領域占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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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苗栗縣鄉村型議員總質詢關注領域占比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捌、議員質詢議題多樣性之分析結果 

本文針對議員質詢的多樣性來進行分析，是想要了解議員在質

詢時的議題分布狀況，究竟是集中的，還是分散的，質詢議題分散

的程度與質詢表現的優劣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可能反映議員質詢的

樣態與策略。在本屆中，平均而言，以一個會期來看，平均每位議

員在質詢時所會牽涉到的政策子議題數約為 7 個，標準差為 3.1，最

少值為 1 個，最大值為 16 個子議題，這顯示縣議員在質詢時所涵蓋

的政策領域數有很大的差異。  

以下本文分析具有不同特性之議員，其總質詢的內容所涵蓋政

策議題的數目，分析結果如表三所示。在政黨層面上，國民黨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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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偏藍議員每人每會期平均涵蓋之議題數為 7.1，較反對黨議員多出

約 1 個子議題，代表國民黨議員的注意力是較民進黨分散，這結果

是與研究假設 1b 相反的。主要的原因可能如前所述，也就是反對黨

議員在質詢時，是集中火力在財政危機所導致的問題上，因此他們

可能不太想分散火力，故關注的子議題數較少。  

表三   議員在不同背景下的總質詢政策多樣性描述統計  

議員特性  
每 人 每 會 期 

平均子議題數 
t 值* 

性別  
男性  6.3   3.92*** 

女性  7.9 

教育程度  
大學學歷以上  6.2   3.54*** 

大學學歷以下  7.6 

政黨  
國民黨與無黨偏藍  7.1   2.05** 

民進黨與無黨偏綠  6.1 

派系  
非劉派  6.1   4.27*** 

劉派  7.7 

選區性質  
服務處設在市鎮  7.1   1.60 

服務處設在鄉村  6.3 

 

資深程度  

首任  5.5   4.74*** 

曾當一任以上  7.5  

 第一會期  6.8  

 第二會期  7.3  

 第三會期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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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期  

 

 

第四會期  6.6  

0.40 第五會期  6.8 

第六會期  6.9 

第七會期  7.1 

第八會期  7.6 

***p<.01, **p<.05,*p<.1 

* 在不同會期的比較上，本文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因此檢

定量為 F 值，其餘所有變數均使用 t 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其次，在派系面向上，非執政的劉派議員在每會期質詢內容所

涵蓋的子議題數較黃派議員多，這結果符合假設 4b。接著，在選區

性質上，市鎮型議員在每會期質詢內容中所涵蓋的子議題數較鄉村

型的議員多，但差異程度並未達到統計上顯著的結果，因此並未有

足夠證據支持研究假設 2b。此外，在資深程度上，曾當選一屆以上

的議員，每人每會期關心的子議題平均數為 7.5 個，較首任議員高了

約 2 個子議題，這結果是與研究假設 3b 相反的。  

表四呈現的是統計分析結果。首先，反對黨議員在質詢的多樣

性上，並沒有明顯差異，因此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 1b；反而是劉派

議員，質詢時所涵蓋的子議題數是較黃派議員多的，這結果支持假

設 4b。另外，市鎮型議員質詢時所涵蓋的子議題數並沒有顯著地較

多，因此沒有證據支持研究假設 2b。最後，資深議員在質詢時，所

涵蓋的政策子議題數是顯著較多的，這是與研究假設 3b 所預期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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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相反的。這與過去文獻的結果不一樣，我們推測可能原因是因

為本研究是以地方議員的質詢來進行分析，其功能包含了較多反映

民眾意見與選區服務等，因資深的議員在地方耕耘較久，對地方人

事物較為熟悉，長時間為地方服務較容易受選民認識、習慣與依

賴，因此資深的議員可能收到較多的選區陳情或服務案件，故他們

會將這些意見帶到總質詢上為民發聲，因此質詢的內容較為多，反

而資淺者，可能就不是以反映意見為主，而是以本身的議題取向

為主。  

最後，具有大學學歷的議員，質詢內容較集中，這可能是因為

他們大多會針對地方財政危機、政府業務問題、教育等重要議題來

進行質詢，比較沒提出與民生相關的許多議題。具體而言，具大學

學歷的議員在財政問題、教育與政府業務等領域在總質詢中的占比

分別為 7.5%、10.6%及 12%，反之，不具大學學歷的議員在財政、

教育與政府業務等領域的占比則分別為 5%、8.7%與 11.5%。另一方

面，在民生議題上，如社區發展與住房問題與環境議題上，具有大

學學歷的議員在其質詢內容中的占比分別為 6.0%與 6.9%，不具大學

學歷的議員在社區發展與住房問題與環境領域的占比則分別為

11.3%與 9.2%，都較具有大學學歷的議員為高。另外，女性議員關

心的議題數則是顯著的多，這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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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苗栗縣議員總質詢多樣性之迴歸分析結果  

民進黨  0.44 (0.52)              

劉派  1.11 (0.49)**            

選區性質-市鎮  1.15 (0.48)**            

資深程度  0.21 (0.10)**            

男性  -0.96 (0.41)**            

大學學歷  -1.55 (0.42)***           

第二會期  0.51 (0.70)              

第三會期  -0.39 (0.65)              

第四會期  -0.24 (0.69)              

第五會期  0.12 (0.67)              

第六會期  0.23 (0.63)              

第七會期  0.29 (0.67)              

第八會期  0.67 (0.89)              

Constant 4.98 (0.71)***           

F 值  5.48***                 

R-squared 0.19                    

Root MSE 2.84                    

Mean VIF 1.54                    

N 242                    

***p<.01, **p<.05,*p<.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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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 

在臺灣的地方治理中，因地方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關係是屬

於分權與制衡，故縣市議員的核心任務是監督行政（劉文仕，2000；

陳建仁、陳宏杰，2001；盛杏湲、黃士豪，2006）。在縣市議員許

多可能的監督行為中，口頭總質詢是最被民眾與媒體關注的。以本

文所分析的苗栗縣議會而言，每位縣議員口頭總質詢的時間是相同

的，且政黨可能比較沒有施加強制性的規範，因此議員們可以比較

自由地來展示他們的觀點與立場（Martin, 2011a）。因此議員的總質

詢內容就能反映議員所關注的議題及所持的態度與立場。本文將研

究焦點放在縣議員於口頭總質詢時的表現，特別是想要檢視具有不

同特性的議員是否有不同的質詢內容。本文以苗栗縣第十八屆議會

進行個案研究，並針對議員質詢的問題數量與所牽涉到的政策領域

來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在質詢問題的數量上，每位縣議員口頭總質詢所

提出的問題數平均約為 7.4 個，迴歸模型的結果顯示：屬於劉派、來

自市鎮、較資深及不具大學學歷的議員，在質詢時會提出較多問題；

反對黨議員則沒有提出較多的問題。在質詢的多樣性上，迴歸模型

的結果顯示非執政的劉派、來自市鎮、資深、女性及不具大學學歷

的議員，在每會期質詢時所涵蓋的子議題數是較多的，顯示其在質

詢時所關心的議題是較多元的。  

從自變數來看，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反對黨議員不會提出較多

的問題數，其所涵蓋的政策領域數也沒有明顯較多，這顯示反對黨

議員在其所質詢的問題上，可能是聚焦在特定重要的政策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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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暴露縣政府的缺失，並吸引選民及媒體的注意。在派系方面，執

政黨內的反對派劉派議員，其在質詢中，會提出較多的問題數與涵

蓋較多的政策領域，這顯示劉派議員在總質詢時，是非常活躍的，

不僅問了較多的問題，且會關心不同的政策議題。  

另外，市鎮型的議員會提出較多的問題數與涵蓋較多的政策領

域。這反映市鎮型議員在質詢時會提出較多且較多元的問題。再者，

資深議員在質詢時，所提出的問題數量及涵蓋的政策領域都明顯較

多，這可能是因為資深議員在地方耕耘較久，對地方人事物較為熟

悉，因此資深的議員可能收到較多的選區陳情或服務案件，從而反

映在質詢行為上。接著，具大學學歷的議員在質詢時所提出的問題

數量與涵蓋的政策領域都較少，這顯示他們可能會比較聚焦在某些

政策議題上，多元性較低。  

在政策領域的分析上，最被第十八屆縣議員關注的前五個政策

領域依序是：政府業務、交通、教育、社區發展與住房議題，以及

國內商業議題。另外，兩黨所關心的議題是有異同的，兩黨議員對

於教育與政府業務都十分關心，但國民黨與無黨偏藍的議員比較關

心交通、與社區發展與住房等議題，同時，會避免質詢縣政府比較

頭痛的議題，如地方總體經濟與財政等敏感的政策領域；另一方面，

反對黨議員所關注的政策領域則會集中在縣政府比較有缺失或較好

攻擊的議題，也就是在農業、地方財政與政府業務等政策領域。  

本研究雖然力圖對臺灣縣市議員的問政行為進行探討，但仍有

許多研究限制。首先，本文只針對苗栗縣第十八屆縣議員的質詢內

容進行分析，由於只有一屆會期樣本，結果可能會產生偏差。另外，

本研究只針對議員質詢的問題數與政策所涵蓋的政策領域來進行計

算，比較無法更深入分析議員質詢的品質，因此建議未來學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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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以將本文研究擴展至同縣市跨屆期之分析之外，也可以進行

跨縣市之分析，從而比較不同地方縣市議會在質詢中量與質的差異。 

最後，在本文的貢獻上。第一，過去國內外的研究大多分析國

會議員的質詢行為，較少分析地方議會議員的質詢行為，本研究透

過實證的分析，來分析縣市議員的質詢行為，將過去國會層級的研

究擴散至地方議會層級。第二，本研究探討不同特性的議員在總質

詢時的表現，即針對其所提出的問題數量，以及涵蓋的政策領域來

研究，這是質詢內容分析的重要一步，未來學者可以以本研究為基

礎，來做更細緻的分類與分析，以深入了解地方議員質詢的行為。

第三，本文除了分析議員所屬政黨、選區都市化程度，及資深程度

等特性之外，本研究也將議員所屬的地方派系來納入分析，派系是

臺灣地方政治生態中重要的參與者，但派系會如何影響議員的立法

問政行為是過去比較少被實證探討的，本文的實證結果顯示反對派

系在質詢時，其所提出的問題數量及涵蓋領域等都是較多的，顯示

其在質詢時，似乎是扮演類似反對黨的角色，雖然這僅是苗栗縣議

會一屆的實證結果，因此其效度可能因此受限，但仍擴展了我們對

於派系運作的相關知識。最後，本研究利用「跨國政策議程計畫」

（CAP）進行政策分類，這不僅能將本文的研究成果與國際接軌，

也能增進對地方議員議程設定與政策領域偏好的了解。總之，本文

所進行的研究是拋磚引玉，期待未來更多學者們的投入，能對臺灣

地方議員的行為有更多的分析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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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18th Miaoli County 

Counci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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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members of parliament. However, there were not many studies 

on local councilors. This research aims to analyze the content of 

the general questions of councilors to supplement the current 

related research. Constrained by limited time and resourc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eighteenth Miaoli 

County Council.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wants to study whether 

the county councilor's party membership, faction, seniority, and 

urbanization degree of their constituencies will affect the number 

of questions asked and the policy areas involved in their 

ques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questions 

asked, more questions were raised by the ruling party’s 

opposition members, members from municipalities, and more 

senior members. Councilors from the oppositional party di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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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significantly more questions.  Regarding policy area analysis, 

the top five policy areas that the eighteenth councilors are 

concerned about are government operation,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and local 

commerce issues. Both parties are worried about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 operation. However, d 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focus on various policy areas. Members of the 

ruling party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issues. Councilors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agricultural 

issues, local economy and public finances, government 

operations, and local business. Finally, in the analysis of issues 

diver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ncilor, who is from the 

ruling party’s opposition faction, from a municipality, female, 

more senior, and does not have a college degree, covers more 

policy areas in their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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